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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务和解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债务和解的议案》，同意公司与

相关债权人分别签订《债务和解协议》，实现债务和解收益约 8295 万元，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月 17日披露的《天业股份关于公司债务和解的公告》。 

目前，公司正全力化解债务风险，截至本公告日，2018年度公司已经与部分债权人达成和

解，产生债务重组收益约 8353万元，即将超出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公司现正与 30余家债权人、

合计约 47亿元债务进行和解谈判，若陆续达成和解，则逐步产生的重组收益可能将会达到股东

大会的审批权限。根据本次债务风险化解工作的安排，为提升公司债务风险化解效率，尽快推

进债务风险化解工作，结合公司现状，公司拟定本次债务和解方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债务和解方案的议案》，公

司董事会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上述债务和解方案，并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与债权人谈判

情况审议、签署相关和解协议并公告，以上相关具体实施事宜不再单独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和解方案的相关内容 

为尽快推进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减少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不确定因素，结合公司现状，充

分权衡公司支付能力、债权人权益及中小投资者利益，本着合作互惠的原则，公司拟制定债务

和解方案如下： 

方案 1：本金折让，一次性结清，利息减免。 

债务和解协议生效后 30日内，一次性向债权人支付折让后的本金，利息减免。债权债务双

方项下债权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项下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实现债权费用等付款

义务及从债权项下担保人全部义务等）就此全部结清，债权方不再就此债权向公司或担保方主

张任何责任。                                                                             

自债务和解协议成立之日至协议约定的付款日前，债权人不再就债权提起新的诉讼、仲裁、

保全、强制执行请求。债权人收到协议约定的款项后，按照协议约定撤回涉及债权的全部诉讼、

仲裁、保全、强制执行请求（如有）。 

方案 2：本金全额分期支付，利息减免。 



 

 

自债务和解协议成立之日至协议约定的付款日前，债权人不再就债权提起新的诉讼、仲裁、

保全、强制执行请求。债权人收到公司按照债务和解协议约定支付的第一笔款项后，撤回涉及

债权的全部诉讼、仲裁、保全、强制执行请求（如有）。全部款项于 2020年 12月 31日前清偿。 

公司按照和解协议约定支付全部款项后，债权债务双方项下债权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项下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实现债权费用等付款义务及从债权项下担保人全部义务等）

全部结清。公司未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实现债权费用等全部免除，公司及担保方就债

权债务双方全部借款不再具有清偿义务，债权人不再就债权向公司或担保方主张任何责任。 

因公司多笔债务出现逾期，涉及多起诉讼、仲裁，多个银行账户被法院冻结，公司经营受

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基于公司目前经营、财务现状，公司拟按照上述两种和解方案，与债权人

协商、谈判，并筹措资金，逐步化解债务问题。 

二、债务和解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债务和解方案是基于公司现状、与债权人沟通情况及前期债务和解情况基础上制定的，

有助于公司提高债务风险化解效率，优化债务结构，保障公司正常运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 

公司将按照上述两种和解方案，与债权人协商、谈判，鉴于谈判结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因此最终达成的和解金额及和解豁免的利息、罚息、违约金等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该事项对公

司2018年度整体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金额及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未

达成和解的有关债务可能导致债权人对公司继续采取诉讼、仲裁、冻结银行账户等措施，将会

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较大影响。 

公司2017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因对外借款、其他应付款、对外担保等问题被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若公司2018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

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存在被暂停上市的风险。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2月 1日 


